
商标异议审查新动态

产品名称 商标异议审查新动态

公司名称 广东省国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龙华区龙华街道大和路金鼎盛科创园A座408

联系电话 13244727632 13244727632

产品详情

商标异议审查新动态

议

商标异议是指任何人认为商标局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不具有合法性，在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商标局
提出不应给予以注册的意见。

意义:

一、保护商标在先注册人的利益；

二、保护商标初步审查人的在先申请权；

三、避免注册商标申请人获得不应得到的商标专用权。

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基于以下理由提出异议：

1.《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三款：商标保护；

2.《商标法》第十五条：防止因代理关系、代表关系或其他合同、业务关系导致商标被抢注；

3.《商标法》第十六条第款：地理标志保护；

4.《商标法》第三十条：在先商标权保护；

5.《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商标同日申请；

6.《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禁止损害各种在先权利，禁止抢先注册他人已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利害关系人的认定：

利害关系的范围不宜过小或过大，应在保障异议权和防止滥用异议权之间取得平衡，还需考虑举证上的
可行性和便利性。例如，在先商标权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但不限于：合法继承人、被许可使用人、受让人
、与商标专用权人有投资关系等。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的，应当提交证明其与所主张的在先权利存在直
接利害关系的文件，例如许可使用合同、代理合同、经销合同、特许经营合同、转让合同受理通知书、
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相关经营者证明等。

一部分

随着经济样态及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等使得许多在先合法的权益也具有了很高的商业价值，例如知名
作品名称、知名角色名称等在先权益，在与商标权产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平衡各权利保护边界的问题以
及如何通过商标异议去维护我们的权益问题。

如何提出商标异议呢，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需要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两份：

1.商标异议申请书（有明确的请求和事实依据）；

2.异议人的身份证明；

3.异议人的主体资格证明 （以相对理由提出异议时）

主体资格证明与异议申请所援引的条款有直接联系：

1.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商标保护；

2.第十五条：防止因代理关系、代表关系或其他合同、业务关系导致商标被抢注；

3.第十六条第款：地理标志保护；

4.第三十条：在先初步审定或注册商标权保护；

5.第三十一条：在先申请商标权以及同日申请使用在先的保护；

6.第三十二条：禁止损害各种在先权利，禁止抢先注册他人已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异议证据材料应完整、精炼，纸质证据材料可以正、反面打印，证据材料超过100页的，以光盘等电子载
体形式提交。

2017年，商标局共发出1521份商标异议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常见的情况是因为其主体资格不符合《商
标法》第33条规定。

??

异议申请不予受理的原因：

1.申请人主体资格、异议理由不符合商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2.无明确的异议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3.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的；



4.未缴纳费用的；

5.期满未补正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补正的。

?

第二部分  

(1)异议人身份证明和主体资格证明的区别：

身份证明和主体资格证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体资格证明是指异议人作为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
主体资格证据，而异议人的身份证明是证明异议人身份的文件，如自然人的身份证、护照，法人及其他
组织的营业执照等。

(2)作为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主体资格证明不属于《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补充证
据范围，应当在法定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申请时提交：

1.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2746号行政判决书和（2016）京73行初2286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主
体资格证明，不属于《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可以在3个月补充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材料。

2.以上观点与《法务通讯》总第69期（2017年4月）“2016年商标行政复议工作总结及商标行政复议典型
案件评析”一文认为，只要异议人在三个月的期限内提交主体资格要求的证据，是在提起异议申请时提
交的还是以补充证据材料名义提交的，异议申请都应当受理。而在法定异议期限届满后的补充证据阶段
，提交异议人之前未提交的主体资格证据不予认可，否则对被异议人显失公平。

对异议申请人来说，在异议形式审查中仅需要在先权利的少量证据以及此在先权利归属于异议人的证据
，可以在提交适格的主体资格证明后在三个月补充期内再提交大量的在先权利证据。

恶意注册判断

在2017年,不予注册及部分不予注册的异议决定有20184件,其中属于制止恶意注册的就有5734件。

如何判断商标是否为恶意注册：

1）、在先标志的独创性及标志的相似程度

2）、在先标志或权利的影响力或知名度

3）、行为人明知/应知的程度

4）、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搭便车、阻止第三方入场、囤积商标资源等

5）、是否有向被侵权人恶意索要经济赔偿的行为

6）、行为人对自己商标独创性的合理解释和声明

不管是对于个人来说还是企业来说，都要增强商标品牌保护意识、法律意识，及时申请注册，变被动保
护为主动运用。希望异议人可以尽可能多的了解新法、了解关于救济程序的要求及条件,更好的维护自己
的权利和利益。一定要积极对商标抢注进行监控、防范和应对，避免给个人或者企业带来持续性损失，
同时在业务经营和使用商标时注意搜集和保存商标使用证据，增强维权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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